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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学术界，关于朱熹在南宋时期所

推行的社仓一直都是给予正面或是积极评价

的，其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实施的社仓法是

农业社会救荒史上的重要制度，它使民间社会

救荒的措施逐渐规范化、制度化。但通过分析

朱熹所作《社仓事目》以及记载社仓实践效果的

相关文献发现，社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未达

到朱熹声称的“可久而不坏矣”①的效果，相反，

有时甚至是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本

文从朱熹设置社仓之初始展开论述，理性而客

观地分析其编订的《社仓事目》中存在的问题，

可从更为多元的角度认识并剖析朱熹所实行的

社仓法之优劣得失。

一、朱熹社仓法之成立

朱熹社仓法是依据他在淳熙八年（1181 年）

上奏给南宋政府的《社仓事目》而施行的相关赈

济措施②，这是朱熹社仓法的理论架构及其实施

细则。在此之前，朱熹曾于乾道七年（1171 年）

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建立了五夫社仓，这是

朱熹最早的社仓实践。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可以

发现，朱熹能够在五夫里成功建立第一所社仓

无疑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

其一为家族因素。朱熹的籍贯在“建州建

阳县群玉乡三桂里”［1］，但其却于建炎四年

（1130 年）九月十五日出生在南剑州尤溪（今福

建省尤溪县）③。其祖父朱森，在文学方面有一

定的修养，颇有超然处世之态，但在政治上并未

有突出建树，“公少务学科举。既废，不复事进

取”④。而朱熹父亲朱松在仕途上却有较好的表

现，朱松出生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 年），徽

宗政和八年（1118 年），22 岁时被授予科举出身，

“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⑤。

可见其仕宦生涯起步于建州（今福建省建阳

县），其为官颇具精明的政治头脑，即便在福建

本地任职，也与南宋中央政府中的某些要员保

持密切的书信联络。朱松的文集中保存了他上

书谢克家的《上谢参政书》以及上书李回的《上

李参政书》⑥。据相关学者考订，此二事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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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绍兴元年（1131 年）⑦。除了与中央官员保持

密切来往外，朱松也在适当的时机与很多地方

官员保持适当而必要的关系，如其对胡世将的

拜访，“会诏出御史胡公世将抚谕东南，公乃因

谒见而说之曰……胡公奇其言，壮其策。归即

以闻于朝”⑧ 。据考订此事发生于绍兴二年

（1132 年），当年朱松还与知福州张守和翰林学

士綦崇礼有过一些书信往来⑨。可能正是因为

这种颇具人情味儿的关系，谢克家与綦崇礼均

在朱松的仕途上起到了很有价值的引荐作用。

“泉守、资政殿学士谢公克家随亦露章荐公学行

之懿，不宜滞管库。”⑩即在朱松担任管理仓库之

类的职务时，谢克家就利用自己可以用露章上

奏皇帝的特权强烈举荐朱松的“学”与“行”，此

举至少可以加深朱松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在

这种有利条件下，一旦有其他朝廷官员的保荐，

自然会得到晋升。于是朱松得以“用内翰綦崇

礼荐，召充秘书省正字”，此一任命实际上就使

他成为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仕途之前景自

然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朱松的人际关系对其在仕途方

面的上升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在此期

间，朱松因被举荐而得到了在南宋都城临安为

官的机会。但在绍兴十年（1140 年），何铸受秦

桧的指使上书弹劾朱松，因此南宋中央政府命

朱松出知饶州（江西省鄱阳县），“绍兴十年三月

辛卯，尚书吏部员外郎朱松知饶州，徐度知台

州。以右谏议大夫何铸奏其有心怀异，傲物自

贤，故有是命”［2］。由此可知，身为台谏官的何

铸指控朱松对以宋高宗为首的朝廷怀有异心，

恃才傲物，自命不凡，这一指责对以科举出身的

官员而言无疑是相当沉重的打击。然而，朱松

并未接受朝廷让其出知饶州的决定，反而请求

担任祠官，“请主管台州崇道观”，实际上变成

了赋闲的官员。此后朱松的活动范围一直局限

在福建路一带，在此期间，他积极访问各个地方

的学者及官员，以巩固其在福建的各种社会关

系，这些关系的巩固对于日后朱熹在福建地区

建立社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更为其家族在

该地区势力的不断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松在绍兴十三年（1143 年）去世，去世之

前曾经给刘子羽写信，“熹之先人晚从公游，疾

病，寓书以家事为寄。公恻然怜之，收教熹如子

侄，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由此可知，朱熹的

父亲朱松晚年同刘子羽过从甚密，私交甚笃。

在其得病之后，朱松写信给密友刘子羽，将自己

的身后事托付给了刘子羽。正因如此，朱松去

世以后，刘子羽收留了朱熹一家，待朱熹如子侄

一般。更为重要的是，朱松临终之际告诉朱熹，

“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

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

矣”。可见朱松在其去世之前已经为朱熹做了

大致谋划和相应的精心安排。朱熹遵从了父亲

的遗愿，刘子羽也信守当时的诺言，故朱熹母子

前去投靠刘子羽，“韦斋殁，文公年十四。少傅

为筑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书与白水

刘致中云：‘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

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

人口不多，可以居。’”此处的“里”即是崇安县

五夫里，朱熹与其母亲在朱松去世之后便搬迁至

五夫里居住，此处可以看出朱熹对五夫里的了解

是从年少时便开始的。

更为重要的是，崇安县的刘氏家族为当时

福建路建州当地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该家族

在崇安一带有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影响力和地

位。刘子羽的父亲刘韐为两宋之际赵宋王朝的

高级官员，地位是非常高的。据《少傅刘公神道

碑》记载，刘子羽的儿子为刘珙、刘瑺、刘玶，并

且当时刘子羽“辟家塾，延名士，以教乡之秀子

弟。……教其子熹与己子，均卒以道义成”。

可见朱熹与刘子羽儿子的关系在他们年少时即

已确定，而刘玶正是日后朱熹建立五夫社仓的

关键人物之一。

其二为学术成就。朱熹 5 岁入学，从《孝经》

《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开始读起，这是他了

解儒家基本道德伦理之始。并且从杨由义处学

习《杂仪》，“《杂仪》之书，盖顷年杨丈尝以教授

者。感今怀昔，岁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之摧

咽，不能自已。语次及之，亦足为慨然也”。由

此可知，与同时代的其他社会精英一样，朱熹自

幼就受到了非常严格而系统且精心的启蒙和学

前教育。正因如此，朱熹在文学领域表现出了

出色的天赋和能力，他创作的诗文得到了董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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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称赞，“先是，婺源乡丈人俞仲猷尝得先

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颖，相与嗟赏。颖有诗

云：‘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可知董颖对

朱熹的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俞仲猷显然

是婺源当地较为有名的乡先生，董颖是饶州德

兴人，“以高第官学正，学识醇正，朱文公尝叙其

集”。从明朝人的记述来看，董颖系科举高第

中举，担任宋朝国家学校太学的学正之职，朱熹

曾经为他的文集撰写过序言，可知他们之间的

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如前所述，朱松去世之后，朱熹母子前往投

奔可以说是世交的刘子羽，曾在刘家的私塾中

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去跟随胡宪、刘

子翚等人学习，“建阳县之东北，有山曰竹原。

草堂刘先生之隐居，晦庵朱先生执经问道之所

也”，“熹于三君子之门，皆尝得供洒扫之役，而

其事先生为最久”。在朱熹追随他们学习之

前，这些人在学术上均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称道

的成就，因此朱熹在跟随他们学习的过程中在

学术方面也获得了一定的培养。即便在南宋朝

廷禁止程学的背景下，朱熹仍“自十六七时，下

功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

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

少辛苦，读了书”。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他的

学问逐渐形成了扎实而厚重的基本功，进而在

诠释儒家经典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朱熹于绍兴十八年（1148 年）先后考中省试

与殿试。在此之后，他仍然注重自身学术的持

续修为与精进，在编纂《孟子要指》一书时，朱熹

回忆说道：“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

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以后，方知不可恁地

读。原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

穿……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

作文之法。”可知朱熹对《孟子》一书的理解是

渐进式的，而非一蹴而就的。他从逐句理解《孟

子》到后来以贯穿全书脉络的方式来诠释《孟子》

“微言大义”，故能通透、快捷地体悟其“意思”。

也正因为朱熹在学术上的诸多不懈努力，

他才能够与其他地方官员以讨论学问或其他相

关问题的名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其与刘玶

的书信往来，“近收耕老书，说一贯之旨甚善，但

忠恕即说成两贯了。两贯之理，全然透不过忠

恕里面来。如此即恶在其为一贯耶？此事政须

自得，而渠坚守师说，自作障碍，无如之何。但

循循不差，却无躐等之患，亦可贵尔”。再如其

与程洵讨论《孟子》，“近集诸公孟子说为一书，

已就稿。又为诗集传，方了国风、小雅。二书皆

颇可观，或有益于初学，恨不令吾弟见之”。诸

如此类的学术交流在朱熹的一生中可谓比比皆

是，相关史料俯拾即是。毫无疑问，这些学问等

领域的交流所维系的感情均为朱熹以后的社仓

实践带来了相当大的助益。

其三为政治实践。朱熹在绍兴十八年考中

殿试之后，于“绍兴二十一年辛未，春，铨试中

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这是朱熹

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同安县也位于福建境内。

在同安县主簿任内，朱熹访问林之奇、刘藻、任

文荐、林光朝、方翥等当地的名士。此外，他还

认真思考如何造福一方百姓，想要推行经界法，

“熹绍兴二十三、四年间，备员泉州同安主簿，是

时已见本州不曾经界。县道催理税物，不登乡

司。例以逃绝为词，官司便谓不可推究。徐考

其实，则人户虽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处，但

或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为邻至宗亲后来占

据，阴结乡吏，隐而不言耳。固尝画策，以请于

县，一时均割。虽亦颇多，然本原未正，弊随日

生，终不能有以为久远之利”。这可以反映出

朱熹在任内对同安县的实际情况做了较为认真

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提出了自

己的解决方法。后来他又写了《答陈漕论盐法

书》给福建路转运使陈季若，在此篇文章中主

张废除损害民众利益的海仓，让利于民。由以

上朱熹的所作所为可知，他在自己的政治实践

过程中认真考虑民众的利益，这也可以解释日

后他从民众利益出发而建立社仓的某些缘由。

其四为历史借鉴。以上所论及的三个原因

均涉及朱熹自身或者其家族的影响，除此之外

还要考虑到朱熹对历史的借鉴。《朱子语类》记

载了朱熹自己对于历史的认知，“某自十五六时

至二十岁，史书都不要看，但觉得闲是闲非没要

紧，不难理会。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毕竟

粗心了”。可见从 20 岁开始，朱熹便认识到历

史典籍的重要性，并且有意从历史中借鉴相关

的经验，社仓便是他从历史中借鉴的结果。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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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述道：“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

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

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

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

山长谷，力稼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

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

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 ，递相付授，至或累数

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己，然后发之，则已

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从朱熹的此段评论

中可以看出常平仓、义仓存在的两个主要弊端：

一为常平仓、义仓都设置于州县，而不能惠及州

县之外的边缘乡村地区的民众；二为政府管理太

为细密，以致不能及时对民众实施救助。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义仓与社仓

的不同之处。有学者认为，义仓与社仓的不同

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为仓名背后包含的

意义不同，义仓主要是由富民捐助义谷和义金

而成立的，而社仓则主要是包含在其中的普通

民众互相救济；二为管理模式不同，义仓主要由

官府介入进行管理，而社仓则由普通百姓或乡

绅等进行自主管理；三为仓谷来源不同，义仓的

仓谷主要来自于富民的捐助，而社仓则来自于

社员共同的投入；四为设置场所不同，义仓主要

设置于州县市镇，而社仓则主要设置于乡村地

带。笔者检索史料发现，义仓在隋朝时期最初

的仓谷来源为民众自愿交纳，“收获之日，随其

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3］289。

这样的交纳方法完全按照民众的意愿来进行，

因此不久以后义仓便面临仓谷缺乏的困境。隋

文帝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将仓谷来源规

定为按户等交纳的一项税款，“准上中下三等

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

斗”［3］290。这项规定使得仓谷来源逐渐规范化，

在后来的发展中义仓的仓谷则主要来自于富民

的捐赠。

二、朱熹社仓的管理机制

社仓的成功运转离不开必要而严格的管理

制度，这一机制又可细分为行政力量的介入与

民间力量的自我管理。在朱熹《社仓事目》的设

计中，社仓管理方式为官府与民间相结合的一

种形式。先是选派民间一部分人为社首、保正、

队长、保长，这部分人必须“仰本乡土居或寄居

官员有行义者具状赴本州县自陈，量于义仓米

内支拨。其敛散之事，与本乡耆老公共措置，州

县不须干预”，即地方上管理社仓的人以本地

“有行义者”为主，最好是当地土著或寄居的官

员，朱熹最早兴办的五夫社仓的管理人员便是

刘如愚的族人，“既成，而刘侯之官江西莫（幕）

府。予又请曰：‘复与得舆皆有力于是仓，而刘

侯之子将仕郎琦尝佐其父于此，其族子右修职

郎玶亦廉平有谋，请得与并力。’府以予言，悉具

书礼请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与讲求仓

之利病，具为条约”。凭借刘如愚的官员身份，

他的族人在地方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被

朱熹推荐为社仓的管理者。

除此之外，官府还会选派一部分官吏来担

任人吏、斗子、社仓算交司、仓子、乡官、监监官

等管理社仓安全的人员。在管理人员之中，由

官府委派的这部分人只在特定时间前来监管，

例如支散或是交还社仓钱物之时。毫无疑问，

官府人员所拥有的行政力量仍然是民间所选派

的社首、保正、队长等人所无法具备的。但真正

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民间选派的那部分人，因

为他们可以时刻与民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

到借贷民众的相关动态，甚至督促借贷民众及

时归还钱物。正如黄震在其所作的《更革社仓

公移》中言：“官司督促仓职，但欲取足本息，而

不知仓职之并缘扰民。仓职阴剥小民，但期倍

称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无告。甲内逃亡，邻

保均备。逃亡谷本，坐仓展息。于是小民畏贷

谷甚于畏科敷，而贫者竟贷之而流亡。上户避

仓职甚于避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蠹。”由此

可见，官司、仓职、小民是三级结构，官司督促仓

职的本意也是为了保证出贷粮食的安全，但仓

职在督促民众的过程中却并不只是为了满足本

息而已，而会成倍收取利息，进而大大加重借贷

民众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贫者贷之而

流亡情况的出现，“甚至以为社仓不除，皆当逃

避他郡”。可见借贷者对社仓是相当恐惧的，

甚至不惜以逃亡他乡的方式避免社仓借贷。

在结保方面，朱熹所设计的社仓制度虽未

明确规定借贷人所需具备的条件，但却明文规

朱熹社仓法新探

71



2023 年第 6 期

定借贷者必须要结保才能借贷，“结保，每十人

结为一保，递相保委。如保内逃亡之人，同保均

备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显而易见，

结保虽然能起到保障出借粮食安全的作用，但

其影响却并不会波及到所谓的“乡里大家”，正

如黄榦所记载的那样：“数年以来，主其事者多

非其人。故有乡里大家，诡立名字，贷而不输，

有至数十百石者。然细民之贷者，则毫发不敢

有负。”

并且在这一结保体系内部，若有人出逃则

会加重其他人的负担，甚至会延及同保内其他

人的子孙后代。黄震在广德军任上时，曾记载

了当时广德军社仓实施的相关情况，他将这一

情况记录在了《黄氏日钞》中：

则有旌孝一都沈子亨等称逃亡五十三

户，积欠谷五千八百四十斤，尽抑令代纳之

诉；葛下三都潘四五等称祖父充贷首，子孙

不得脱免，甚至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诉，此弊

之不可不革者也。如同甲抱逃亡，则有永岳

十八都倪五四等称逃亡并要甲内填还，乡民

枉被逼勒之诉；桐汭一都曾千七等称逃户贷

谷，谷不出仓，只就仓展息，息上又生息，展

转抑陪之诉。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

可见当时虽有相互担保的若干条款，但如果有

人逃脱的话，那么其他人则要背负逃户所贷粮

食的数量以及利息，“甲内逃亡，邻保均备；逃

亡谷本，坐仓展息”。沈子亨处逃亡五十三

户，积欠谷物达到五千八百四十斤，平均每户

积欠一百一十斤，而所有积欠谷物最终要由数

量较少的在保民众负担。潘四五甚至还要偿还

其祖父留下来的担保贷粮，这对于同一保内的

其他保户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一笔隐形负担，

“故有诉破家荡产，子孙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

仓之苦者”。尽管黄震记载的是广德军的相

关情况，但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仓实施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三、朱熹《社仓事目》实施的灰色地带

朱熹所制定的《社仓事目》中规定了社仓借

贷的利率，“旧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

件耗米。又虑仓敖折阅，无所从出，每石量收

三升，准备折阅及支吏斗等人饭米”。即社仓

每出借一石粮食所收取的利息为二斗三升，即

23%的利率。然而，南宋时期，朱熹主持的社仓

通常是四月出借，十月还贷，大体上只有六个

月左右的时间。按照利率计算方式，那么朱熹

所行社仓的年化利率大体上为 46%，即当时民

众借贷一石粮食如果使用一年的话，需要偿还

的利率就大致接近半石，这个利率即便放到现

代社会也是十分高的，甚至超过了当今法律

关于贷款的限定利率。

如果民众遇到青黄不接的年份，可能还会

出现收成不足以偿还利率的情况。因此黄震才

有这样的记载：“穷民何以出此岁增之息，于是

诉社仓一年富于一年，乡民一年穷于一年者有

之；诉社仓本欲利民，今反至于害民者有之；诉

社仓皆是乡民运聚之息，颗粒不曾散还乡民而

声冤者有之。”由此可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在

探讨革新社仓相关事务时尖锐地指出社仓本身

存在三大弊端：一是本就穷困潦倒的农民无力

缴纳每年都在增加的利息，于是他们控诉社仓

一年比一年更富裕，而乡村之民却是一年比一

年更贫穷；二是控诉社仓的本意是为了“利民”，

而后来反倒变成了“害民”；三是控诉社仓之中

累积了很多乡村之民缴纳的利息，但却颗粒未

曾散还给乡民，也就是说，社仓之利完全取之于

民，却颗粒不曾用之于民。

作为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黄震在探讨

社仓利弊得失之时应该是持有客观公允态度

的，但在谈到其弊端时却用了三个“诉”字，此字

在宋代多用于司法场合，有“告诉”“控告”“诉

讼”等含义。显而易见，黄震对社仓的借贷与受

纳情况无疑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

朱熹最开始主持建立的五夫社仓的利率即

为什之二，“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其年化利率

为 40%。正是在这么高的利率背景下，五夫社

仓的规模才能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从六百斛发展

到了惊人的五千斛。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增长

了约 8.3 倍，其增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按年计

约为 24.4％计算，这无疑是利率极高的高利

贷。“始予居建之崇安，常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

哲，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

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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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朱熹的这番话语背后，即通过其社仓放

贷，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当地百姓度过了灾荒之

年，也就是所谓的“凶年”，正如黄榦在《建宁社

仓利病》中所记载的那样：“乡民五六月间坐得

一月之粮，一月之后早禾已登场矣。是以米价

不至腾踊，富家无所牟利，故无闭籴之家，小民

不至乏食，故无劫禾之患二十余年。里闾安帖，

无复他变，盖所以阴消潜弭之者，皆社仓之力

也。”朱熹所行社仓在灾荒之年对民众予以救

助，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仓的这种极高的利率对

于社仓本身发展影响巨大，对普通民众所起到

的负面影响也相当大，即“社仓之不免于弊者，

正因取息”。

此外，尽管朱熹《社仓事目》的设计中并未

明确规定社仓管理者所享有的权利，但他选择

的社仓管理者均为地方乡村士绅人物或是大户

人家，例如他所设计的五夫社仓便是由刘如愚

的族人进行管理的。毫无疑问，官员族人的身

份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特权和当地其他人难以

具备的特殊地位。同时，由于朱熹所设计社仓

的仓谷来源为官府支拨，“逐年五月下旬，新陈

未接之际，预于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给贷。仍

乞选差本县清强官一员，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

来，与乡官同共支贷”。官府的粮食在每年五

月百姓新陈未接之际进行出借，等百姓收获之

后再按固定利率进行偿还，此一流程看似正当，

但实际问题便出在这一流程之中。官府每年出

借给百姓的是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陈粮，而百

姓在秋收后所偿还的则为当年收获的新粮，这

一借一还之间便会使官仓中的粮食由陈转新。

众所周知，粮食的正常存放会涉及一定的损耗，

因此这对于官府而言实际上是粮食保值的一种

方式，这种保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官府的

收益，而且这一流程每年均会在社仓中发生，周

而复始，官府的这一利益不断得到实现。

结 语

总而言之，朱熹凭借其自身的特殊背景首

次创建了福建路建州崇安县五夫社仓，并且以

五夫社仓为起点，朱熹的社仓设计从南宋一直

到清朝均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其中所存

在的种种问题却也一直遗留了下来，例如社仓

利率过高，因而其高利贷的本质是始终无法改

变的。不少乡村之民在灾荒年间因为偿还社仓

利息而倾家荡产，社仓的设计并未真正惠及所

有民众，反而被地方乡绅所把持，成为他们谋利

的工具，最终反而危害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这无疑是与社仓设计的出发点背道而驰的。

社仓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值得当代学者重新

审视朱熹所设计的社仓制度，不能将关注点仅

仅放在其正面价值上，同时也应正视其存在的

某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朱熹

的社仓制度以及它在此后历史进程中的演进情

况。关于这些问题，笔者拟另文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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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集》卷 12《先君行状》，四部丛刊本。⑤朱熹：《晦庵先

生朱文公文集》卷 97《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

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四部丛刊本。⑥

朱松：《韦斋集》卷 9《上谢参政书》《上李参政书》，四部

丛刊本。⑦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版，第 17-18 页。⑧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

文集》卷 97《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

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四部丛刊本。⑨束景南：

《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26 页。⑩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7《皇考

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

朱公行状》，四部丛刊本。罗愿：《新安志》卷 7《叙先

达》，清嘉庆十七年刻本。周必大：《周文忠集》卷 70
《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松神道碑》，清道光二十八

年刻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8《少傅刘

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

集》卷 90《屏山先生刘公墓表》，四部丛刊本。罗大

经：《鹤林玉露》卷 5《子弟为幹官》，稗海本。杜大珪：

《名臣碑传琬琰集》卷 23《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

制致仕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赠少傅刘公神道碑

铭》，宋刻元明递修本。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

卷 23《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致仕彭城县开国

子食邑五百户赠少傅刘公墓志铭》，宋刻元明递修本。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25《与建宁傅守札

子》，四部丛刊本。王懋竑：《朱子年谱》卷 1，清道光

刻本。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卷 25《龟山学案》，四

朱熹社仓法新探

73



2023 年第 6 期

明丛书本。黄榦：《勉斋集》卷 18《曾氏乐斯庵记》，元

刻延祐二年重修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97《籍溪先生胡公行状》，四部丛刊本。朱熹：《朱

子语类》卷 104《自论为学功夫》，西京清麓丛书本。
陈骙：《南宋馆阁续录》卷 9《官联三》，武林掌故丛编

本。朱熹：《朱子语类》卷 105《孟子要指》，西京清麓

丛书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40《答刘平

甫》，四部丛刊本。朱熹：《晦庵别集》卷 3《程钦国》，

四部丛刊本。王懋竑：《朱子年谱》卷 1，清道光刻

本。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5-166 页。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

集》卷 21《经界申诸司状》，四部丛刊本。朱熹：《晦庵

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24《答陈漕论盐法书》，四部丛刊

本。朱熹：《朱子语类》卷 104《自论为学功夫》，西京

清麓丛书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7《建

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四部丛刊本。于树德：《我

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

杂志》1921 年第 18 卷，第 14、15 号。朱熹：《晦庵先生

朱文公文集》卷 99《社仓事目》，四部丛刊本。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7《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

记》，四部丛刊本。黄震：《黄氏日抄》卷 74《更革社仓

公移》，元后至元三年刻本。黄震：《黄氏日抄》卷 74

《更革社仓公移》，元后至元三年刻本。朱熹：《晦庵

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9《社仓事目》，四部丛刊本。黄

榦：《勉斋集》卷 16《建宁社仓利病》，元刻延祐二年重修

本。黄震：《黄氏日抄》卷 74《更革社仓事宜申省状》，

元后至元三年刻本。黄震：《黄氏日抄》卷 74《更革社

仓公移》，元后至元三年刻本。黄震：《黄氏日抄》卷

74《更革社仓事宜申省状》，元后至元三年刻本。朱

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9《社仓事目》，四部丛刊

本。黄震：《黄氏日抄》卷 74《更革社仓事宜申省状》，

元后至元三年刻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 77《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四部丛刊本。朱

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0《常州宜兴县社仓记》，

四部丛刊本。黄榦：《勉斋集》卷 16《建宁社仓利病》，

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黄震：《黄氏日抄》卷 74《更革

社仓公移》，元后至元三年刻本。朱熹：《晦庵先生朱

文公文集》卷 99《社仓事目》，四部丛刊本。

参考文献

［1］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448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56.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8：2157.
［3］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A New Exploration of Zhu Xi’s Shecang Law

You Biao and Deng Heyi

Abstract: The Shecang Law originated from the Yicang system implemented during the Sui Dynasty. It was
redesigned and codified into the Shecang Shimu by Zhu Xi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future generations. Previous scholars believed that one of the purposes of Zhu Xi’s Shecang system was to
provide relief and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during times of famine and disaster, thereby serving its social function of
strengthening governance. Although the social warehouse law has the above social functions, its design has inherent
problems, such as the loan interest rate is too high, the deadline is too urgent and so on. The design of the warehouse
did not really benefit all the people, but was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squires and became a tool for their profit,
ultimately endangere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rdinary people, which is undoubtedly contrary to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warehouse design.

Key words: Zhu Xi；Shecang；local squires；pros and cons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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